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对四风、九不准内容

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1.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

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

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

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

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2．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

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

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

各类论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3．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

简报一律不发。

4．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

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

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

5．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

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6．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

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7．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

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8．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

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二、六项禁令

1．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各地各部门要大力精

简各种茶话会、联欢会，严格控制年终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单位之间不搞节日

慰问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举办各类节日庆典活动。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单

位之间、单位内部一律不准用公款送礼、宴请。

2．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包括各种提货券。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任

何理由，包括下基层调研等收受下属单位赠送的土特产和提货券。

3．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各

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把关，严于律己，要坚决拒收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借

机敛财。

4．严禁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各地各部门不准以各种

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不准违反规定印制、发售、

购买和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卡)；不准借用各种名义组织和参与用公款支付的

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不准用公款组织游山玩水、安排私人度假旅游、出国

(境)旅游等活动；不准违反规定使用公车、在节日期间公车私用。

5．严禁超标准接待。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参加会议、检查工作等，要严

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有关要求执行。

6．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各级党员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赌博的严重

危害性，决不组织和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

三、反对“四风”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劳模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

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四、九不准

一、不准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结合深化医改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和内部分配

激励机制。严禁向科室或个人下达创收指标，严禁将[1] 医疗卫生人员奖金、工

资等收入与药品、医学检查等业务收入挂钩。

二、不准开单提成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通过综合目标考核，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严禁医疗

卫生机构在药品处方、医学检查等医疗服务中实行开单提成的做法，严禁医疗卫

生人员通过介绍患者到其他单位检查、治疗或购买医药产品等收取提成。

三、不准违规收费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药品价格政策和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公开医

疗服务收费标准和常用药品价格。严禁在国家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之外自立项

目、分解项目收费或擅自提高标准加收费用，严禁重复收费。

四、不准违规接受社会捐赠资助

医疗卫生机构及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关于接受社会

捐赠资助管理有关规定，接受社会捐赠资助必须以法人名义进行，捐赠资助财物

必须由单位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严格按照捐赠协议约定开展公益非营利性业务活

动。严禁医疗卫生机构内设部门和个人直接接受捐赠资助，严禁接受附有影响公

平竞争条件的捐赠资助，严禁将接受捐赠资助与采购商品(服务)挂钩，严禁将捐



赠资助资金用于发放职工福利，严禁接受企业捐赠资助出国（境）旅游或者变相

旅游。

五、不准参与推销活动和违规发布医疗广告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应当注意维护行业形象。严禁违反规定发布医

疗广告，严禁参与医药产品、食品、保健品等商品推销活动，严禁违反规定泄露

患者等服务对象的个人资料和医学信息。

六、不准为商业目的统方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加强本单位信息系统中药品、医用耗材用量统计功能的管

理，严格处方统计权限和审批程序。严禁医疗卫生人员利用任何途径和方式为商

业目的统计医师个人及临床科室有关药品、医用耗材的用量信息，或为医药营销

人员统计提供便利。

七、不准违规私自采购使用医药产品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严格遵守药品采购、验收、保管、供应等各项制度。严禁

医疗卫生人员违反规定私自采购、销售、使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

医药产品。

八、不准收受回扣

医疗卫生人员应当遵纪守法、廉洁从业。严禁利用执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严禁接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

以各种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严禁参加其安排、组织或支付费用的营业性娱乐

场所的娱乐活动。

九、不准收受患者“红包”

医疗卫生人员应当恪守医德、严格自律。严禁索取或收受患者及其亲友的现

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切实加强对上述规定执行情况

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规行为。对违反规定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

规定，视情节轻重、造成的影响与后果，由所在单位或有关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给

予相应的组织处理、党纪政纪处分或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或失职渎职的，严肃追究领导责任。


